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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令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5 日 

經能字第 10304605200 號 

修正「經濟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要點」 

部  長 杜紫軍 

經濟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理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

條，有關再生能源推廣量分配方式，並執行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九條公告費率對於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之設置，特訂定本要點。 
二、 競標對象與免競標對象：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除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外，應依本要點規定參與競標作業，

且單一申請案以五千瓩為上限： 
(一) 設置一瓩以上不及五十瓩之屋頂型設備申請案。 
(二) 政府機關及公立學校設置申請案。 
(三)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民間廠商承租或有權使用政府機關及公立學校所有或管理

之建築物，且當年度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內適用本款規定累計核可同意備案容量

未達五千瓩之設置申請案。 
(四) 國營事業設置申請案。 
(五) 設置於住宅建物一瓩以上不及一百瓩之屋頂型設備申請案。 
(六) 設置於離島地區之申請案。 
(七) 依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示範獎勵辦法取得認可文件之設置申請案。 
(八) 經行政院核定之地層下陷區設置太陽光電專案。 
(九)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自治條例，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有義務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

屋頂型設備申請案。 
   前項當年度免競標核可同意備案容量達年度免競標推廣目標容量時，本部（能源局）得

停止受理同意備案申請。 
三、 各年度推廣目標量、競標容量上限與時程由本部另行公告之。 
四、 應備文件： 

(一) 依本辦法第六條規定，檢附申請同意備案應備文件；於各期收件截止日前未檢附前開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六目文件，不予審查，不得參與當期競標。 
(二) 保證金繳交完畢憑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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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標方式： 
(一) 參加各年度各期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者，須於當期收件截止日前，檢具當期標單（如附

件一）置入內標封（如附件二）彌封、保證金憑證影本（如附件三）、併同前點應備文件

置入外標封（如附件四）彌封，寄達或送達本部（能源局），並以本部（能源局）收件日

為憑。應備文件及標單一經寄達或送達後，除應備文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得予補正外，

標單不得有抽換、撤回、更正、補充或補正之行為。 
(二) 前款各期競標採分期投送標單。 
(三) 資格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本部（能源局）不另行通知。 
(四) 資格經審查符合規定但當期未得標者，得於次期收件截止日前投送次期標單，參與次期競

標。 
(五) 應備文件內容未變更並符合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者，得保留當年度各

期競標資格；變更者應另案重新申請。 
(六) 本部（能源局）依據電業登記規則、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本辦法及本要點規定辦理資

格審查。 
(七) 各年度各期競標時程依本部公告辦理，各期累計得標容量達當年度競標容量上限時，即停

止當年度競標作業，當年度未得標者駁回申請。 
(八) 投標後欲撤回當期競標申請案，應於當期開標日前一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將撤回之申請

寄達或送達本部（能源局）；逾期未寄達或送達者，視為未撤回。 
六、 保證金： 

(一) 保證金金額依裝置容量級距繳交（如附件五）。得標者於規定期限內取得設備登記後，其

所繳交之保證金，無息退還。 
(二) 未依前款規定取得設備登記，其所繳交之保證金不予退還。但有不可抗力或法規限制等不

可歸責於得標者之因素者，不在此限。 
(三) 未得標者所繳交之保證金，於當年度競標作業完成後，一個月內無息退還；各期決標前一

日撤回申請競標者，保證金於當期競標作業完成後，一個月內無息退還。 
(四) 保證金應於當期收件截止日前繳交，限一次足額以現金匯款或存入中央銀行國庫局

24269602127000 號、戶名：「經濟部能源局」，並檢具憑證影本與應備文件一同寄達或送

達本部（能源局）。 
(五) 保證金繳（匯）款人與競標者須為同一申請者或機關（構）。 
(六) 當期競標未得標者，其保證金得用作為次期之保證金。 
(七) 保證金金額繳交不正確，不得參與當期競標。 

七、 標單： 
(一) 以折扣率（百分數，小數點後以二位為限）進行報價，即躉購費率為完工時公告上限費率

乘以（1－折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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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審查認定後競標或標單無效： 
１、 標單未於各期收件截止日之規定時間前寄達或送達本部（能源局）。 
２、 投送非當期標單、標單期別填寫不清致難以辨識或無期別標單者。 
３、 折扣率填寫未符合規定，或填寫不明確致無法辨識。 
４、 當期重複投標。 
５、 冒名投標。 
６、 未用規定格式之標單封套、標單，致無法辨識。 
７、 標單封套未彌封。 
８、 標單封套、標單內容填寫錯誤、不實致無法辨識。 
９、 字跡模糊不能辨識、修改處未簽名或加蓋印章、修改處經簽名或蓋章但無法辨識、標單

另附條件、標單簽蓋印章不全或自然人未簽名或未蓋章。 
１０、 標單所蓋公司名稱章及負責人章與公司登記不符，且未檢附申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

標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如附件六）。 
１１、 未於指定期日前或未依規定方式繳交保證金。 
１２、 保證金繳（匯）款人與競標者非為同一申請者或機關（構）。 
１３、 保證金金額不正確。 
１４、 同一標單封套裝入兩件以上當期標單。 
１５、 其他經審查認定為重大瑕疵。 

八、 決標方式 
(一) 開標時競標者得親自或委託代理人持委託代理授權書（如附件七）出席開標現場。 
(二) 各期標單由本部（能源局）開封後，依其裝置容量級距，按各級距內折扣率由高至低順序

排列，依次選取： 
１、 依申請案裝置容量級距區分下列四級距： 

(１) 第一級距為一瓩以上不及一百瓩屋頂型。 
(２) 第二級距為一百瓩以上不及五百瓩屋頂型。 
(３) 第三級距為五百瓩以上屋頂型。 
(４) 第四級距為地面型。 

２、 第一級距先行選取，第二級距次之，依此類推，以各該級距之當期合格投標件數折扣率

較高之百分之六十為得標案件；件數之百分之六十，非整數時採無條件進位。 
３、 各級距未達三案時，取折扣率最高者得標。 
４、 依級距順序與折扣率高低依次選取，最後得標者容量累計後，超過年度競標容量上限

時，即予停止選取。 
(三) 競標者折扣率相同，以投標容量低者優先；容量相同者，由本部（能源局）以抽籤決定

之。 
(四) 年度剩餘容量在一千瓩以下時，不再辦理次期競標作業，剩餘容量併入當年度免競標容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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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同意備案： 
   競標得標者，由本部（能源局）核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十、 簽約及完工期限： 
   得標者應於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個月內與經營電力網之電業辦理簽約，並依本辦法規定期

限完成設置及併聯，並向本部（能源局）申請設備登記（取得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登記

證）；逾期未申請設備登記，但有完工運轉併聯提供電能之情事者，得依原核定裝置容量及

原得標折扣率，向本部（能源局）重新申請同意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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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濟部  年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標單 

第  期（※阿拉伯數字，請依說明一填寫） 
 
一、 折扣率：百分之   （十位數）   （個位數）點   （十分位數）   （百分位

數）（※國字大寫：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零，請依說明二與三填寫） 

 
二、競標者簽章 

 
 
 
 
 
競標者簽名或蓋章：                                                                      

（※請依說明五填寫）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說明： 
一、 各期競標採分期投送標單，投送非當期標單者、標單期別填寫不清致難以辨識或無期別標單

無效。 
二、 標單以折扣率（百分數，小數點後以二位為限）進行報價，即躉購費率為完工時公告上限費

率乘以（1－折扣率）。 
三、 折扣率小於零為無效標單。 
四、 折扣率、競標者簽章等欄位皆須依格式完整填寫及簽章（自然人擇一使用即可）。標單內容

如有塗改，應於塗改處由競標者依下列說明五蓋章（競標者為自然人得以簽名替之），未蓋

章者標單無效。 
五、 競標者標單簽名或蓋章應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理辦法」之附件一「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同意備案申請表」簽名或蓋章相符。公司如蓋用專用章，須另附授權書（如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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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102 年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標單（範例） 

第 1 期（※阿拉伯數字，請依說明一填寫） 
 
一、 折扣率：百分之 零 （十位數） 捌 （個位數）點 壹 （十分位數） 伍 （百分位

數）（※國字大寫：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零，請依說明二與三填寫） 

 
二、競標者簽章： 

 

     範例 1 ：自然人（簽名或蓋章） 

 

     範例 2 ：公司法人（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競標者簽名或蓋章 ：                                                                      
（※請依說明五填寫）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說明： 
一、 各期競標採分期投送標單，投送非當期標單者、標單期別填寫不清致難以辨識或無期別標單

無效。 
二、 標單以折扣率（百分數，小數點後以二位為限）進行報價，即躉購費率為完工時公告上限費

率乘以（1－折扣率）。 
三、 折扣率小於零為無效標單。 
四、 折扣率、競標者簽章等欄位皆須依格式完整填寫及簽章（自然人擇一使用即可）。標單內容

如有塗改，應於塗改處由競標者依下列說明五蓋章（競標者為自然人得以簽名替之），未蓋

章者標單無效。 
五、 競標者標單簽名或蓋章應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理辦法」之附件一「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同意備案申請表」簽名或蓋章相符。公司如蓋用專用章，須另附授權書（如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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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濟

部
 

 
年

太
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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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競
標

標
單

封
套

（
內

標
封

）
 

第
 

 
期

（
※

請
填

寫
阿

拉
伯

數
字

）
 

 案
號

：
 

 
 

 
 

 
 

 
（

新
投

標
案

件
由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填
寫

，
既

有
案

件
由

競
標

者
填

寫
）

 

 

標
單

封
套

 
 

  
請

競
標

者
填

列
下

列
資

料
：

 
 

一
、

競
標

者
：

 
 

二
、

裝
置

容
量

（
瓩

）
：

 
 

三
、

設
置

場
址

：
 

 【
內

標
封

】
 

＊
 參

與
各

期
競

標
採

分
期

投
送

標
單

，
投

送
非

當
期

標
單

者
、

標
單

期
別

填
寫

不
清

致
難

以
辨

識
或

無
期

別
標

單
無

效
。

 
＊

 欲
參

與
當

年
度

各
期

競
標

者
，

請
填

具
「

經
濟

部
 

 
年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競
標

標
單

」
（

如
附

件
一

）
，

置
入

本
封

套
（

黏
貼

於
自

備
信

封
上

）
內

彌

封
，

再
置

入
外

標
封

（
如

附
件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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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年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競
標

保
證

金
憑

證
 

第
 

 
期

（
※

請
填

寫
阿

拉
伯

數
字

）
 

競
標

者
：

 
聯

絡
電

話
：

 
競

標
者

匯
款

帳
號

：
 

匯
款

單
影

本
黏

貼
處

 

           ※
 請

填
寫

基
本

資
料

並
將

匯
款

單
據

影
本

黏
貼

於
本

憑
證

上
。

 
※

 參
與

各
期

太
陽

光
電

競
標

，
應

於
各

期
收

件
截

止
日

前
一

次
足

額
繳

納
完

畢
，

並
將

憑
證

寄
達

或
送

達
本

部
（

能
源

局
）

。
 

※
 得

標
者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取
得

設
備

登
記

後
，

其
所

繳
交

之
保

證
金

，
無

息
退

還
。

 
※

 得
標

者
未

依
規

定
取

得
設

備
登

記
，

其
所

繳
交

之
保

證
金

不
予

退
還

。
但

有
不

可
抗

力
或

法
規

限
制

等
不

可
歸

責
於

得
標

者
之

因
素

者
，

不
在

此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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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經
濟

部
 

 
年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競
標

封
套

（
外

標
封

）
 

第
 

 
期

（
※

請
填

寫
阿

拉
伯

數
字

）
 

  
  

 
--

 
  

 請
競

標
者

填
列

下
列

資
料

：
 

競
標

者
：

 
地

址
：

 
聯

絡
電

話
：

 
裝

置
容

量
：

 

      案
號

：
 

 
 

 
 

 
 

 
（

新
投

標
案

件
由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填
寫

，
既

有
案

件
由

競
標

者
填

寫
）

 

 【
外

標
封

】
 

※
 請

將
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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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經濟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保證金 

裝置容量級距 應繳保證金（新臺幣） 

1 瓩以上不及 100 瓩 二十萬元 

100 瓩以上不及 200 瓩 四十萬元 

200 瓩以上不及 300 瓩 六十萬元 

300 瓩以上不及 400 瓩 八十萬元 

400 瓩以上不及 500 瓩 一百萬元 

500 瓩以上 二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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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申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 

本公司為提升向 貴局申請太陽光電競標作業之效率，授權原應使用公司登記之公司及負責

人印鑑章用印之相關申請文件，改用本公司及負責人另一專用章或便章替代，並自本授權書填寫

日期為生效日期，經專用章或便章用印之文件，本公司皆無條件同意等同使用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章用印之效力，特立此一授權書。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授權公司 
公司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或法定代理人： 
（公司登記使用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專用章或便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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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範例） 

本公司為提升向 貴局申請太陽光電競標作業之效率，授權原應使用公司登記之公司及負責

人印鑑章用印之相關申請文件，改用本公司及負責人另一專用章或便章替代，並自本授權書填寫

日期為生效日期，經專用章或便章用印之文件，本公司皆無條件同意等同使用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章用印之效力，特立此一授權書。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授權公司 
公司名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統一編號：12345678 
公司負責人或法定代理人：王能源 
（公司登記使用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專用章或便章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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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委託代理授權書 

本人（競標者）參與「經濟部  年第  期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茲授權下列代理人全權

代理本人參加開（決）標相關事宜。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代理人 

姓名／名稱： 

（自然人應簽名或蓋章，法人應蓋組織印章「或使用經授權之專用章」及負責人印章） 

身分證明字號／統一編號： 

 

委任人（競標者） 

姓名／名稱： 

（自然人應簽名或蓋章，法人應蓋組織印章「或使用經授權之專用章」及負責人印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注意事項： 
本人或代理人於參加投標時，應依下列規定出示身分證件及本授權書： 
一、競標者若由代表人親至開標地點，應出示身分證件，無須填寫本授權書。 
二、競標者若委由代理人出席開標現場，應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分證件。 
三、委任代理人出席限以一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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